龙岗区保障性住房财产及责任保险服务采购保险合同
补充协议
甲方：深圳市龙岗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负责人：
乙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鉴于
甲乙双方于2024年11月11日签订了《龙岗区保障性住房财产及责任保险服务采购保险合同》，项目名称：龙岗区保障性住房财产及责任保险服务采购，项目编号：LGCG2024000248，自 2025年10月1日0时起尚景经富园、融湖世纪花园一期、东城中心花园、信义御城豪园、万科翰邻城、保利上城花园、荷康花园、万科红悦花园、满京华喜悦里华庭一期、文峰华庭等10个项目共3003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所有权转让给深圳市龙岗区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新权属方”），甲方于2025年9月30日向乙方送达《关于处理尚景经富园等10个保障性住房保险业务的函》，要求变更保险合同。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第一条 保险责任变更
尚景经富园、融湖世纪花园一期、东城中心花园、信义御城豪园、万科翰邻城、保利上城花园、荷康花园、万科红悦花园、满京华喜悦里华庭一期、文峰华庭等10个项目共3003套变更如下：
自2025年10月1日0时起，原保险合同项下的财产保险、维保服务、责任保险等一切保险责任永久终止。该时点后住户申报的所有类型案件（含维修、水损、财产损失、责任等），由新权属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不再承担任何理赔义务。2025年10月1日0时之前住户申报的财产保险、维保服务、责任保险由乙方按原合同约定完成理赔。
保险费结算
尚景经富园、融湖世纪花园一期、东城中心花园、信义御城豪园、万科翰邻城、保利上城花园、荷康花园、万科红悦花园、满京华喜悦里华庭一期、文峰华庭等10个项目共3003套保障性住房的财产险和责任险。自保险责任开始后，甲方要求解除保险合同，自2025年10月1日0时起，保险合同解除，乙方按短期天数计收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财产险退保套数3003套，单套保费人民币69元（大写：陆拾玖元整），已使用320天，余45天，对应天数应退保费人民币25,546.07元（大写：贰万伍仟伍佰肆拾陆元柒分）。

责任险退保套数3003套，单套保费人民币20元（大写：贰拾元整），已使用320天，余45天，对应天数应退保费人民币7,404.66元（大写：柒仟肆佰零肆元陆角陆分）
退保费收款账户：深圳市龙岗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中心城支行    账号： 

以上应退保费共32,950.73元（大写：叁万贰仟玖佰伍拾元柒角叁分）乙方应于2025年12月30日前退回到甲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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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义务
1、甲方保险责任终止事宜已书面告知新权属方，并确保其知悉乙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2、甲方配合乙方完成保费结算及变更手续，提供变更所需盖章文件（包括不限于收款账户、变更申请书、收款确认书等）。
第四条 其它
本协议自2025年10月1日0时生效，其它未涉及变更的保障房项目，双方继续执行原合同内容。

     附件： 10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明细表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10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明细表
	序号
	小区名称
	所属街道
	套数

	1
	尚景经富园
	宝龙街道
	576

	2
	融湖世纪花园一期
	平湖街道
	495

	3
	东城中心花园
	横岗街道
	454

	4
	信义御城豪园
	横岗街道
	372

	5
	万科翰邻城
	龙城街道
	288

	6
	保利上城花园
	龙城街道
	240

	7
	荷康花园
	园山街道
	174

	8
	万科红悦花园
	布吉街道
	120

	9
	满京华喜悦里华庭一期
	龙岗街道
	116

	10
	文峰华庭
	南湾街道
	168

	合计
	
	
	3003


